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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慧盈
電話：08-7360330#515
傳真：08-7379423
電子信箱：a00254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文圖字第11274392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雲林縣政府作家作品輯徵件簡章 雲林縣政府來函-雲林縣作家作品輯徵件 

(4840055_11274392700_1_4840055_11274392700_1.pdf、
4840055_11274392700_1_4840055_11274392700_2.pdf)

主旨：函轉雲林縣政府辦理民國113年「雲林縣作家作品集」徵

選簡章，敬請轉知所屬周知並協助刊載官網公告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雲林縣政府112年12月22日府文圖二字第1123824165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113年「雲林縣作家作品集」徵文參選資格如下：

(一)本籍或（曾）設籍雲林縣人士。

(二)曾於雲林縣就學、就業及服役者。

(三)父母親其中之一人，為設籍或出生於本縣者。

(四)未具前述資格，但其作品以描述雲林鄉土風情為主要內

容者，亦可參與徵文活動。

三、徵選活動自即日起至113年5月18日止；凡經入選作品，每

件作品獎金新臺幣1萬元整，作品出版後再贈得獎作者100

冊，以表彰對文學創作之熱忱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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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徵文類別以作家未經發表之詩詞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(含原

創及改編)、兒童文學及文學論述（含臺灣文學研究相關論

文、文學批評或對雲林作家之評論）。

五、徵選簡章如附件或請洽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網頁

https://content.yunlin.gov.tw/5523192.htm下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高國中及特殊學校、本縣各國小(不含崇華)
副本：本府文化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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